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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成效通知【切結/申復填報作業須知】 

 

依據經濟部「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111年 9月 19日經授水字第

11120213070號函)，辦理各機關學校節水評比相關事宜。其中，第七點訂定節

水績優單位及執行不佳單位節水評比指標總得分需位於各該分類之前百分之二

十五及後百分之二十五、規範績優單位獎勵基準及執行不佳單位考核基準，另

第八點針對節水評比期間結果，各機關學校如有正當原因致用水量增加或減

少，導致符合執行不佳單位或達績優單位獎勵基準者，不適用第七點評比處理

結果。因此，經濟部水利署針對【114年度】機關學校常態節水【績優單位及

執行不佳單位】評比成效進行函文通知，請依函文期限完成相關填報及函復作

業。 

 

 

 
【注意事項】 

 
一、本評比成效僅針對績優單位及執行不佳單位進行通知，評比結果

如未達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第七點相關獎勵事由者，無需進行
填報。 

二、評比結果為績優單位及執行不佳單位者，請依函文期限完成相關

填報及函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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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https://web.wra.gov.tw/wra_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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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評比成效通知填報步驟： 
 

1.點選 [監督與考核] 或 [評比期間用水資訊] 功能 

   

2.輸入帳號/密碼 

 

 

3.於 POPUP視窗，(https://web.wra.gov.tw/wra_ewater/showMessage1.aspx) 

由 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評比期間用水資訊彙總表  最下方 

點選【常態節水評比成效通知】網頁… 

https://www.ewater.org.tw/Water/showMessage1.aspx
http://www.ewater.org.tw/page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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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資料並填寫列印 成效通知 及 (切結書/申復書)。 

( https://web.wra.gov.tw/wra_ewater/Water/page13.aspx) 

(1)成效通知頁面(以 112年度為例說明) 

 

 

 

https://www.ewater.org.tw/Water/page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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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切結書(頁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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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復書(頁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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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檢附列印出之【成效通知】及【切結書/申復書】(免單位用印)函復水利署。 


